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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要來看第六個生命經歷，就是對付良心。我們奉獻之後，在神 

面前不只要對付罪，對付世界，還要對付良心。罪和世界，可說都是我 

們外面的問題，而良心乃是我們裡面的問題。所以，對付罪和對付世 

界，乃是我們對付的外圍，對付良心，才是我們對付的中心。我們曾說 

過，對付罪，好像除去一件襯衫上的玷污，對付世界，好像除去這件襯 

衫上的花色，而對付良心，就好像將這件襯衫上那些極微小的細菌也都 

消除，然後這件襯衫就完全清潔了。因此，對付良心這件事，在基督徒 

的生命過程中，也是極其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透徹認識並經歷的。 

壹 對付良心的認識 

一 良心的來歷 

我們先看良心的來歷。人的良心是什麼時候有的？是怎樣來的？這在聖 

經中雖找不出明確的記載，但照着全部聖經的真理，並我們的經歷來 

看，良心的本身，乃是在神創造人的時候，就已經創造在人裡面了。換 

句話說，良心這個機關，在人當初受造的時候，就已經有了。不過良心 

的功能，卻是在人吃了善惡樹的果子而墮落以後，才顯出來的。 

照聖經的記載看，人在未墮落之前，乃是渾渾噩噩的，正像一個初生的 

嬰孩。所以那時，人對於赤身露體，並不覺得羞恥。那就是證明他們裡 

面還沒有善惡是非的觀念，也就是沒有良心的感覺，沒有良心的功能。 

等到人吃了善惡樹的果子而墮落以後，人立刻對於赤身露體感到羞恥。 

這個羞恥的感覺，乃是良心開始起作用，而有的一種感覺功能。所以良 

心的感覺，也就是良心的功能，乃是在人墮落之後才顯出來的。 

人在墮落以先，雖然良心的功能還沒有顯出來，但良心的本身卻早已存 

在了。因為良心既是人裡面的一個機關，就必是在人受造的時候，就造 

好的。我們不能說人在墮落之前，還沒有良心這個機關，等到人墮落以 

後，神才給人造出一個良心來。這個說法，是不合邏輯的。按邏輯說， 

良心的本身，必是神當初所創造的，而良心的功能，必是在人墮落之 

後，受到啟發，才顯明出來的。這正像人一從父母生下來，就有頭腦這 

個機關，但它的功能，卻是在人受過教育之後，才被啟發出來的。受的教育越

多，功能被啟發出來也就越多。照樣，良心這個機關，在人被造 

的時候就有了，不過那時還沒有善惡的問題，不需要良心的作用，所以 

良心的功能就沒有被啟發出來。乃是等到人墮落之後，善惡的觀念進到 

人裡面，良心的功能才被啟發出來。從那時候起，良心才負起拒惡就善 

的責任來。這些就是良心的來歷。 

二 良心的部位和功能 

良心的部位，乃是在人的靈。人的靈共有交通、直覺、和良心，這三部 

分。這在聖經中雖無明文題到，但照我們的經歷，確能證實這件事。在 



我們的靈裡，實在有一部分功能，能和神交通，這就是靈裡的交通部 

分；也有一部分功能，能直接覺得神，直接知道神的旨意，這就是靈裡 

的直覺部分；還有一部分功能，能分別是非，辨識善惡，這就是靈裡的 

良心部分。 

人靈裡這三種功能的顯出，是有演變的。人在墮落之前，良心的功能還 

未顯出來。所以那時，人靈裡只有交通和直覺這兩種功能。等到人因墮 

落而躲避神的面，人和神的交通出了事，人靈裡的直覺也就遲鈍了。但 

到這時良心的功能反被啟發出來，有了是非的感覺，能在一切生活行動 

中辨識是非善惡。所以人初墮落的時候，靈裡的交通和直覺，雖枯萎麻 

木了，但良心卻有了功能。可惜人因着以後更深的墮落了，就連良心的 

感覺也被丟在一邊。到這時，人的良心好像被熱鐵烙慣，雖然隨意邪 

蕩，放縱各種的私慾，也沒有多少知覺。所以到這時，人靈裡的功能， 

可說是完全喪失淨盡了。 

等到我們得救重生的時候，聖靈進到我們裡面，把我們的靈點活過來， 

也就是給了我們一個新靈。所以這時，我們靈裡的三種功能就被恢復 

了，我們就能和神有暢達的交通，並能直接覺得神的意思，同時也能敏 

鋭的辨別是非善惡了。所以我們今天靈裡的功能，既不是墮落後的光 

景，也不是墮落前的光景，乃是三種功能同時都有了，並且同時都是剛 

強敏鋭的。 

關於良心的功能，共可分作三方面：第一，良心就是是非之心，能叫我 

們覺出是非，辨別善惡。第二，良心能叫我們知道什麼是神所稱義的， 

什麼是神所定罪的；什麼是神所喜悅的，什麼是神所厭惡的。所以從這 

一方面說，良心實在相當能叫我們明白神的旨意。第三，良心乃是代表 

神來管治我們。國家的最高當局，怎樣是通過警察機關來管治人民，神 

也照樣是通過良心來管治我們。我們知道，這個宇宙之所以存在，乃是維繫于

神所設立的各種定理和定律。無論誰違反了那些定理或定律，他 

就要受制裁，被定罪。神在人身上的管治，也有許多定理和定律，而這 

些定理和定律，有很多成分都是由人的良心來執行。神就是在墮落的人 

裡面，設立良心，照着這些定理和定律，來管治人。無論誰若違背了， 

或要違背神在他身上所定規的這些定理和定律，他的良心馬上就定罪 

他，約束他，使他不至走入歧途，陷于敗壞。所以良心這一個管治，不 

只托住了個人的生存，同時也維繫了人在宇宙中和其他一切的關係。因 

此，良心對人的管治，乃是良心最主要的功用。實在說來，良心所以給 

人知道是非，知道神所稱義的，和神所定罪的，目的也都是為要代表神 

來管治人。 

三 良心與裡面諸部分的關係 

1 在部位上 

良心既是靈的一部分，自然就和靈裡的直覺並交通，是緊貼毗鄰的。而 



包圍着靈的乃是魂，所以良心和魂裡的心思、情感、並意志，又是很近 

的。同時良心又是心的一部分，所以良心和心也是緊連的。在此我們看 

見，良心在部位上，和我們裡面靈、魂、心的諸部分，都有密切的關 

係。 

2 在功能上 

在部位上，良心既和我們裡面的諸部分，有這樣密切的關係，就在功能 

上，良心與它們當然也不能不互相影響。 

我們先說直覺如何影響良心的功能。當一個人靈裡的直覺活潑敏鋭的時 

候，他的良心也必是敏感細嫩的。比方一間房裡，夜間沒有電燈就很黑 

暗，若隔壁房間裡的電燈很明亮，這黑暗的房間，也會受到一些光照。 

同樣，直覺既是良心的緊鄰，直覺的作用也就很能影響良心的功能。 

交通也是如此。當一個人和神的交通流暢無阻的時候，他良心的功能也 

必敏鋭準確。越是和神交通好，交通深的人，他裡面越是活潑明亮，他 

的良心也越是敏感準確。 

魂裡的三部分，對於良心的功能，也有很顯著的影響。一個人的心思是 

否清明通達，情感是否豐富正確，意志是否剛柔適度，都很影響他良心 

的功能。比方，人對事理的知識與認識，很會影響良心的感覺。有人生來頭腦

糊塗，思路不准，良心也就糊塗遲鈍。這是心思影響良心的故 

事。情感和意志，也同樣會影響良心。所以要良心有好的功能，就必須 

把心思、情感、和意志，都納入正軌。 

良心的功能，也會受心的影響。一個人若是心思正直，心情仁愛，心志 

柔和，他的良心就必明亮、敏鋭，對人稍有虧欠，就覺不安。反之，一 

個人若是心思彎曲，心情殘忍，心志剛硬，他的良心也必昏暗、遲鈍， 

就是把人深深的傷害了，還不會有多少感覺。 

這些功能上的影響，都是相當細嫩、微妙的，我們必須在實際的經歷 

中，去體會它。 

四 良心與管治的關係 

有的聖經學者，將聖經中記載的事，分作七個時代，就是無罪時代、良 

心時代、人治時代、應許時代、律法時代、恩典時代、和國度時代。其 

中頭三個時代，都是照着管治的原則來分的。無罪時代，是神治的原 

則；良心時代，是自治的原則；人治時代，是人治的原則。良心的管 

治，就是這三種管治中，自治的一種。 

在人墮落以前，人與神之間還沒有罪的間隔，這就是所謂的無罪時代。 

那時，人直接受神的管治，而活在神面前，向神負責，那就是神治。可 

惜人在神治之下，墮落失敗了，人的裡外都有了罪，聖潔、公義的神， 

就不能不離開人。因此，從亞當被趕出伊甸園，直到挪亞出方舟的時 

候，神就在人裡面設立良心，代表祂來管治人。這就是所謂的良心時 

代。在這時代中，人受自己良心的管治，向自己的良心負責，所以就是 



自治。可惜人在自治之下，又失敗了。人丟棄良心一切的責備和約束， 

而有了兇殺、邪淫，以至敗壞至極，滿了強暴。因此，神就用洪水審判 

那個時代。到洪水以後，神就吩咐挪亞說，‘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 

被人所流。’（創九 6。）這就是因為人不服神治，又丟棄自治，所以神 

祇好給人權柄代表神來管治人。因此，不久就有國家的開始，人類中就 

有了政權的管治，社會的制裁，以及家庭中的規約。就如在國家裡有元 

首和官長，在工作場所中有主管，在學校裡有師長，在家庭裡有父母、 

兄長等等，這些都是神所設立的權柄，代表神來管治人。所以羅馬十三 

章一節才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這就是人治時代。因為 

人是這樣受人的管治，向人負責，所以所受的管治就稱作人治。 

所以就着管治這一面來說，人類的墮落，乃是從神治墮落到自治，又從自治墮

落到人治。人越是受神治，就越高尚，越是受人治，就越低下。 

今天人的光景，是完全不受神的管治了。可能還有少數人，是在自治之 

下，受自己良心的管治，但那個力量也是極其微弱的。大部分的人，都 

是落在人的管治之下，必須有別人的管治，才肯就範。但就在這人治時 

代中，人還是失敗了。人不服人的管治，人逃避人的管治，人更推翻人 

的管治。今天擺在我們眼前的，正是這種背叛翻騰的光景。所以我們看 

見無論在神治之下，在自治之下，在人治之下，人都完全失敗了。 

人既是從神治墮落到人治，所以神拯救人的時候，就要把人從人治恢復 

到神治，叫人再單純的活在神面前，直接的受神管治。但這恢復，並不 

是一下就完成的。人的墮落，怎樣是從神治，經過自治，而落到人治。 

神的恢復，也照樣要人從人治，經過自治，而達到神治。可說自治乃是 

神治與人治之間的一層台階。所以人蒙恩得救了，就該先脫離人治，而 

恢復到自治裡去。 

凡活在人治之下的人，都是活在人面前的。他們有許多事，都是因着怕 

人才不敢作。何時人管不到，或看不見，他們就為所欲為了。在自治之 

下的人，就不是這樣。他們乃是活在自己良心的感覺裡，接受自己良心 

的管治，而不需要別人的管治。他們在一切言語行動上的約束，不是因 

為懼怕人，乃是因為良心的管治。良心贊同，他們才敢作；良心不讚 

同，他們就不敢作。雖然表面上，他們還是在人的管治之下，也是服在 

人的管治之下，但實際上，他們並不需要人的什麼管治，他們自己的良 

心已經夠管治並約束他們了。這就是完全脫離人治，而恢復到自治的 

人。 

可惜今天許多基督徒的光景，並不是這樣。他們行事為人，還有許多地 

方需要人的管治。他們作學生的，還需要師長管治；作兒女的，還需要 

父母管治；作部下的，還需要長官管治。他們許多時候，還是隻顧到外 

面周圍的人，而不顧到自己裡面的良心。這就證明，他們還有相當成 

分，仍是活在墮落的人治光景中。所以我們總要嚴格的對付良心，使自 



己從墮落的人治光景中，蒙拯救到良心自治的裡面去，好叫我們在一切 

事上，都能憑着自己良心的感覺而生活行動。 

但對付良心的最終目的，還不僅是叫我們恢復到自治裡去。我們若只憑 

良心的感覺活着，而停留在良心裡，這還是半墮落的光景，還構不上神 

的意思。所以，對付良心，不只是為著叫人從人治回到自治，從人面前 

回到良心裡，更是為著叫人經過自治，而達到神治，經過良心，而回到 

神面前。對付良心，把我們帶到良心跟前，還是消極的，把我們帶到神面前，

才是積極的。所以達到神治，才是對付良心的最終目的。 

自治與神治，是大不相同的。自治就是人活在良心的感覺裡，向良心負 

責；而神治卻是人活在靈的直覺裡，向直覺負責，也就是向神負責。我 

們知道，神是藉著聖靈住在我們的靈裡。所以我們靈裡的直覺，可說就 

是神的感覺。因此我們活在這直覺中，受它的管治，也就是活在神面 

前，受神的管治。良心只有是非的感覺，它定罪一切非的、惡的，而稱 

義一切是的、善的。但直覺卻是超是非的，超善惡的。它超過非，也超 

過是；超過惡，也超過善。它定罪所有的非，所有的惡，卻不一定稱許 

一切的是，一切的善。它只要那些出於神的，出於靈的，並屬於生命 

的。 

比方謊言是良心所定罪的，實話是良心所稱許的。我們若活在良心裡 

面，只要不說謊言，而說實話就可以了。但我們若活在直覺裡，憑神的 

感覺而生活行動，就不只謊言不能說，並且連實話也不一定都能說，乃 

是要問看：這話是出於神的意思，還是出於自己的意思？神不是要我們 

說假話，也不是要我們說真話，神乃是要我們說祂的話，說出乎祂，出 

乎靈，出乎生命的話。所以有的弟兄要起來為主講道，他所講的確實不 

確實，那是良心來負責監督的；但他要講什麼道，要取什麼題目，神的 

意思要他怎樣講，這就不在是非善惡的範圍之內。良心的感覺在這方 

面，就無能為力了。他只能憑着直覺，摸到神的意思，在這方面得着神 

的引導，而說出神的話來。這些良心與直覺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自治與 

神治不同的地方。 

今天能完全活在神治之下的人太少了！許多弟兄姊妹，都是活在三治混 

合的光景中。他們有很多成分是留在人治裡，還需要人來管治；也有一 

些成分是在自治裡，受良心的管治；但很少成分是在神治裡，直接受神 

的管治。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情形，所以還需要更徹底的對付良心，使 

自己一面在消極方面脫離人治，一面在積極方面進入神治，而直接受神 

的管治。 

五 良心的感覺 

1 良心感覺的來源 

歷代在生命上有追求的聖徒，都承認良心是我們靈裡的窗戶，正如眼睛 

是我們身體上的窗戶一樣。窗戶的本身並沒有光，它的光都是從別處透 



進來的。良心也是這樣。雖然我們不敢說良心的本身一點沒有感覺，但我們可

以說良心大部分的感覺都是從它的近鄰來的。這些近鄰共有七 

個，就是心思、心情、心志、直覺、交通、以及神的生命、並神的靈。 

這七個近鄰，都是有感覺的，它們的感覺透過了良心，就成了良心的感 

覺。這就是良心感覺的來源。 

2 良心感覺的種類 

聖徒良心的感覺，是多方面的。一個良心敏鋭的人，事事處處都會有良 

心的感覺。這些良心的感覺，共可分作三類：第一類，是對於罪的感 

覺。我們在對付罪那一篇裡曾說過，對付罪的根據，就是裡面的感覺。 

這裡面的感覺，也就是良心的感覺。我們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若有 

了罪，有了虧欠，良心馬上就會有定罪的感覺。這是第一類的良心感 

覺。 

第二類，是對於世界的感覺。我們在對付世界那一篇裡也說過，對付世 

界的根據，也是裡面的感覺。這個裡面的感覺，還是良心的感覺。我們 

若在神之外，貪愛什麼事物，被什麼東西霸佔了，良心裡面也就會給我 

們定罪的感覺。這是第二類的良心感覺。 

良心的感覺，不只有這兩類，還有第三類其他的感覺。就是在罪和世界 

之外，那些不安的感覺。有些事，我們不能說是罪，也不能說是世界， 

卻會使我們的良心感覺不平安，若不對付就過不去。比方我們生活行事 

不夠緊、不夠準，這不能說是罪，也不能說是世界，但良心卻會覺得不 

安。又如我們在街上，和三輪車伕一直爭車錢，這雖不算罪，也不算世 

界，但良心裡面也會覺得不妥。再如有人把衣物隨便放置，房間弄得零 

亂無章，良心也會有責備。甚至我們的性格有什麼欠缺、古怪的地方， 

待人接物有什麼不合基督徒體統的地方，或在神面前有好些不該有、不 

合式的地方，這些都不能說就是罪，也不能說就是世界，但良心都會有 

不安的感覺。這許多不安的感覺，就是第三類的良心感覺。 

在這三類的良心感覺中，頭兩類對罪、對世界的感覺，還是浮面的，第 

三類其他的感覺，才是深處的。一個人初期對付良心，裡面的感覺，差 

不多都是對於罪，對於世界的感覺。等到他把這些感覺都對付過了，第 

三類的感覺，就會顯出來。所以我們對付良心越厲害、越徹底，這第三 

類的感覺，也就會越加多。並且我們對付良心，也就是重在對付到這第 

三類的感覺。 

基督徒的良心，既有這三類的感覺，所以基督徒良心的感覺，就比外邦人豐富

多了，敏鋭多了。外邦人的良心裡面，沒有對世界的感覺，也沒 

有這第三類的感覺，只有對罪的感覺，也就是是非善惡的感覺，並且這 

感覺還是很遲鈍的。所以外邦人的良心感覺，最多只有基督徒良心感覺 

的三分之一。基督徒的良心感覺，為何這樣豐富？這是因為基督徒的 

心，乃是被神軟化而更新過的新心；基督徒的靈，也是被神復甦而更新 



過的新靈；還有基督徒的心思、心情、和心志，也都是相當被神更新過 

的；不只如此，基督徒裡面還有神的生命和神的靈。這些都是富有感覺 

的，並且都是影響基督徒良心的。所以基督徒良心的感覺，才這樣豐 

富！ 

六 良心的虧欠和定罪 

良心的三類感覺，都是因着我們的存心、動機，或言語、行動，得罪了 

神，或虧欠了人，而有的。所以那些感覺，可說都是虧欠的感覺。越是 

良心敏鋭的人，越是活在神面光中的人，他就越容易有這種虧欠的感 

覺。他無論對神或對人，稍微一有得罪或虧負，良心馬上就感覺虧欠。 

因此，我們從良心感覺虧欠的強或弱，就可看出人良心敏鋭的程度，也 

可看出人在神面前蒙光照的光景。 

但是，就着良心虧欠的本身說，這對於我們屬靈的光景，卻是一個厲害 

的破壞。人的良心一有虧欠，人和神的交通就有阻礙，人整個屬靈的光 

景也就下沉了。所以一個基督徒良心一有虧欠的感覺，就該立刻照着這 

感覺，到神面前去認罪，求主寶血的洗淨。有時，還需要向人對付。這 

樣，才能消除良心虧欠的感覺，而使良心得以坦然無虧了。所以對付良 

心，一面是叫良心敏鋭，能有豐富的感覺，另一面也是叫良心能穩妥坦 

然，而沒有虧欠。因此，對付良心的結果，也就一面把人帶到神的光 

中，使人多蒙光照，另一面也就更叫人在神的光中，除去身上所有一切 

在神之外，與神不合，不討神喜悅的事物，而使自己蒙到更深的潔淨。 

我們再來說到良心的定罪。良心的定罪，乃是隨着良心的虧欠而來的。 

良心一有虧欠，良心也就定罪。良心所以定罪，是因着良心有了虧欠。 

所以這二者，實在就是一個，很難分別。有人又把良心的定罪，稱作良 

心的控告。這也是一件事的兩面說法。就如法院有法官是定罪人的，也 

有檢察官是控告人的。照樣，當人的良心有了虧欠，它一面好像代表一 

個人來控告我們，另一面又好像代表神來定罪我們。良心的虧欠，所以 

使人的靈軟弱爬不起來，而在屬靈的事上沒有力量，就是因着良心的虧 

欠所帶來良心的控告和定罪。所以，我們要脫去良心的控告和定罪，也 

就只有好好對付良心虧欠的感覺。良心的虧欠沒有了，良心的控告和定罪，也

就自然消除了。 

七 良心的敏感軟弱與撒但的控告攻擊 

良心的敏感，乃是從認真而徹底的對付來的。良心沒有對付，良心的感 

覺定規遲鈍、不敏。良心一經過厲害的對付，良心的感覺就會變成敏 

鋭，甚至敏感了。所以良心的敏感，乃是一種好的現象，證明良心已經 

經過相當好的對付了。凡沒有把良心對付到敏感的，那個對付，都還不 

夠徹底。 

有人把良心對付得敏鋭到一個地步，所言所行，就是差了一點，都過不 

去。不要說不能錯，就是正要錯都不可以。良心這種敏鋭的程度，還會 



達到一種敏感的地步，好像一動作就感覺錯，一說話就感覺錯，不動不 

說也感覺錯。到這時，整個人好像完全糊塗了。但一個人經過這樣一段 

良心敏鋭而以致敏感的時期，再從其中出來，才算學了好的對付良心的 

功課，他良心的感覺才能經常敏鋭而正常了。所以良心的敏感，乃是一 

種必需的現象。 

但是一個人的良心，若對付到敏感的地步，就常會演變成一種過敏的現 

象，而變成了良心軟弱的光景。這種良心過敏而有的軟弱，乃是由於過 

度的對付良心而產生的。一個初蒙恩，或是不大追求的基督徒，不會有 

良心的軟弱。乃是一班厲害追求主，厲害對付良心，而在生命上尚是幼 

嫩的人，才會有良心的軟弱。這樣的人，被主得着以後，因着徹底對付 

良心，就把良心裡面一切黑暗、虧欠，都對付出去。所以他們的良心， 

就像一塊玻璃擦得非常明淨。到這時候，他們的良心就對付得可以了， 

不必再往前對付了。但是因着他們的幼嫩，對屬靈的事還不夠老練，所 

以常在這樣的時候，對付得太過，而產生一個過敏的良心，以致良心有 

了軟弱。這就如我們身上的皮膚，有些部分很老厚，感覺就遲鈍，有些 

部分很細嫩，感覺就敏鋭。但還有一些傷口上新長成的皮膚，因為太幼 

嫩，感覺就過敏，輕微的接觸，都會使它感覺疼痛，這可說是皮膚軟弱 

的光景。照樣，良心若對付得過敏了，也就會產生出過分虧欠的感覺。 

許多事，神還沒有定罪，他就先定罪了，神還沒有不許，他就先不安 

了。而且這種定罪和不安，就是對付過了，也仍不消滅，因此就帶來許 

多無謂的痛苦和折磨。這種光景，就是因良心的過敏而產生的良心軟 

弱。 

關於良心軟弱的光景，不外以下幾種情形：一種情形，就是我們已經照 

着良心虧欠的感覺對付過了，而良心還是感覺定罪和控告。比方，你得罪了一

位弟兄，當你和神交通的時候，蒙了光照，感覺到了，你就在神 

面前認罪，也向那位弟兄認罪。這時，你的良心若是剛強正常的，就該 

平安了，這件事就該過去了。但你裡面如果還是過不去，一直覺得不平 

安，一直還有定罪的感覺，這就是一種良心軟弱的現象。 

還有一種情形，就是有些罪是不需要你去對付的，而你的良心也過分的 

要你去對付。比方你心裡討厭一位弟兄，你覺得不對了，只要在神面前 

認罪，就可以過去了，因為這不過是個人在神面前存心的問題，並沒有 

在言行態度上表示出來，而涉及對方。但如果你向神認了之後，裡面還 

是過不去，覺得還必須去向他本人認罪，求他饒恕才行，這也就是過分 

了。若你去向他認罪以後，裡面還是過不去，覺得認罪的話，有的多說 

了，有的少說了，要再去向他承認，又怕他嫌麻煩，所以心裡就一直作 

難、不安，這就更是一種良心軟弱的光景。 

還有一種情形，就是當良心感覺虧欠時，一直找不着準確對付的路，一 

直覺得對付不夠充分。比方一位弟兄十年前偷了人家一千元，現在蒙恩 



得救了，要去對付，就覺得在錢數上很為難。若按舊約的原則，照原數 

加上五分之一，他嫌太少；在新約，他又找不出什麼定規，於是他覺得 

該算利息還人。但是照官利，還是照高利貸？是年利，是月利，還是周 

息？他無論怎樣算，心中總是不平安。這又是一種良心軟弱的光景。 

良心敏感是對的，也是該的，但良心軟弱，卻是一種過分不該的情形。 

第一，這會叫人遭受許多無謂的痛苦和折磨。第二，還會叫人一直不平 

安，結果就要招惹來撒但的控告和攻擊。所以良心的軟弱，並不是好現 

象。但良心的軟弱，卻又是初期徹底對付良心必有的產品。因為一個敏 

感的良心，常會變作一個軟弱的良心。而敏感的良心，乃是從徹底對付 

良心而來的。對付良心，若沒有將良心對付到敏感，這對付就不夠徹 

底，這功課就還沒有學好。但何時良心一對付到敏感了，定規又會過分 

而變成軟弱。所以當我們跟隨主，厲害對付良心的時候，總要設法避免 

良心軟弱的光景。良心一到敏感，就該用意志拉住，不要讓它過分，而 

一直叫軟弱的良心不平安。這樣，我們才不至遭受虧損。 

我們已經說過，良心的軟弱，會招來撒但的控告和攻擊。什麼叫作撒但 

的控告？撒但的控告，與良心的控告，或良心的定罪不同。良心的控告 

或定罪，是有事實根據的，或是罪，或是世界，或是其他的事，總是因 

着對神或對人有了虧欠而引起的。而撒但的控告卻不然。它並沒有事實 

的根據，乃是無風作浪，欺騙我們，使我們的良心一直感覺虧欠不安。 

有時，撒但也會用一種過時的事實來控告我們。就是把一些已經對付過的事

情，再題起來，使我們裡面一直覺得不平安。所以撒但的控告都是 

假冒的，都是在我們良心軟弱的時候，趁機而入，為叫我們陷在無謂的 

痛苦中，使我們屬靈的光景失去平衡，使我們不能好好安心追求生命的 

長進，而受到極大的損害。 

當一個人落在撒但的控告之下，若不認識撒但的詭計，而一再接受那許 

多無謂的控告，以為都是良心的聲音，這樣就會使良心越加軟弱，撒但 

的控告也就越加厲害，結果他這控告就變成他的攻擊了。人一落到良心 

受攻擊的地步，人的靈、魂、體，都要受到極大的折磨。再厲害的時 

候，就會叫人精神錯亂而發瘋，甚至死亡。 

我們在前一篇所說那位講道擦汗不用手帕的弟兄，就是因為對付太過， 

以致良心軟弱，而招來撒但的控告和攻擊。他受攻擊到一個地步，睡覺 

不睡在床上，而睡在地上。他不這樣作，心裡就不平安。因此身體大受 

虧損，很早就去世了。 

還有一位老姊妹，在對付世界的時候，也遭到撒但的攻擊。她就是吃最 

粗的飯，撒但都向她說，這是體貼肉體。她也不能睡在床上，必須躺在 

地上，不然就不平安。這樣，沒有很久的時候，她也就死去了。這些都 

是很嚴重的例證，給我們看見撒但攻擊的可怕。 

我們要勝過撒但的控告與攻擊，惟一的利器，就是主的寶血。啟示錄十 



二章十至十一節給我們看見，我們勝過那在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的撒 

但，乃是因着羔羊的血。約壹一章七節和九節，也給我們看見，我們若 

認自己的罪，神必赦免我們的罪，主的血也必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所 

以只要我們在神面前，照着良心虧欠的感覺，對付過了，就當用信心把 

自己遮藏在主的寶血底下。這樣，就能免去撒但一切的控告和攻擊。 

八 良心的破口 

良心的破口，也是良心虧欠的一種。這對基督徒屬靈的光景，也有極大 

的為害。 

在正常的情形中，良心的感覺，乃是根據聖靈的光照，而聖靈的光照， 

又是根據我們生命的程度。我們生命的程度有多高，聖靈的光照就有多 

高。聖靈的光照達到什麼程度，我們良心的感覺也就達到什麼程度。這 

樣，我們良心的感覺，就都是我們生命的程度所構得上的。凡聖靈透過 

我們的良心，所給我們的要求，也都是我們生命的能力所能供應得來的。只要

我們肯順服，就有力量對付。這樣的良心感覺，就不會叫良心 

有破口。 

但有時情形不正常了，良心就會產生一種生命程度所構不上的感覺。這 

種感覺，並不是出於聖靈的光照。聖靈的光照，總是根據生命的程度。 

這種感覺，既是生命程度所構不上的，就是出於一種先期的知識。這好 

像一個十歲孩子，知道了二十歲的事，接受了對二十歲的人所有的要 

求，他的生命構不上，也就沒有力量去應付那個要求。一個有良心先期 

感覺的人，也是這樣，一面覺得某件事不可作，作了良心就定罪不安， 

另一面又無力對付，還是不能不作。這樣，就叫他的良心有了一個無法 

彌補的虧欠，好像被劃了一道破口一樣。對於這種光景，我們就稱它作 

良心的破口。 

比方一位初得救的弟兄，他身上還帶著一種嗜好，因着他裡面的光還不 

夠強，良心還不覺得定罪，所以他還能平安喜樂的在那裡禱告，聚會， 

與主有交通。有一天，一位弟兄對他說，‘你這嗜好是神所不喜悅的， 

應當趕快除掉。’但他說，‘我禱告的時候，並沒有覺得神不喜悅！’那位 

弟兄就把聖經的真理，都搬出來告訴他，證明這件事是不對的。這些真 

理就把他征服了，他也知道這嗜好不該再留在他身上了，於是他就要勉 

強來順服這些真理，而除去這個嗜好，但結果卻失敗了。因為他裡面的 

生命程度還構不上，他裡面的生命能力還供應不來。他仍舊不能不活在 

這嗜好中。到這時候，他的良心就厲害的定罪他，使他覺得極其虧欠。 

他原先還能禱告，還能奉獻，還來聚會。現在他就向自己說，‘像我這 

樣的人還能禱告？還能奉獻？還能聚會？’這樣，他的良心就被劃了一 

個大破口。這破口會大到一個地步，使他禱告也不作了，見證也不作 

了，聚會也不來了，以致他整個基督徒的生活就都破產了。 

所以良心的破口，乃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也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提前一 



章給我們看見，良心如果破了，就像一隻船在海裡破了一般。一隻船破 

了，定規要沉下去。一個基督徒的良心有了破口，也必定要落下去。因 

為良心一有破口，信心就漏出去，愛心也走掉了。而基督徒的生活，就 

是在於信和愛。信和愛，都是重在對於神，自然也有相當成分是對於 

人。基督徒在神面前所過的生活，該是信和愛。但良心一有破口，信心 

和愛心就都漏出去，基督徒屬靈的生活也就破產了。燈泡有了破口，怎 

樣就不亮了，基督徒的良心一有破口，靈也照樣就癟氣了，一切屬靈的 

事物在他身上也就都枯萎了。 

良心的破口，既是這樣嚴重，所以我們在追求生命的路上，就該竭力避免。避

免的路，就是不要接受先期知識的感覺，不要接受我們生命能力 

所構不上的要求。我們對自己該這樣，對別人也該這樣。不可給人先期 

的知識，叫人產生先期的感覺。也不可不顧人是否有力量對付，而隨便 

點出人身上的難處。因為這些都會戳破別人的良心，叫人的良心產生破 

口。我們只能在生命方面，給人積極的帶領，叫人的生命有長進，到了 

時候，人良心的感覺自然會增加，良心的對付也自然會增多了。 

若是我們已經有了先期知識的感覺，就需要仰望主的寶血把自己遮蓋起 

來。我們可以向主說，‘主，我知道這件事該對付，但是我來不及，我 

生命的能力構不上，求你用你的血遮蓋我，不讓撒但攻擊我。’這樣， 

我們靠着寶血，一面仍帶著軟弱，一面還能和主有交通，我們屬靈的生 

活就不至于受到破壞了。 

我們這樣隱藏在寶血底下，還該有一個態度，就是仰望神恩典的供應。 

等到神恩典的供應來了，我們的力量來得及了，就該趕快把那些該對付 

的對付了。這個神恩典的供應，一面指着裡面生命的能力，一面也包括 

外面環境的安排。比方我們對付財物的虧欠，一面固然需要仰望神在我 

們裡面作工，叫我們有夠強的感覺；一面在環境上，也得仰望神給我們 

預備足夠的財力，我們才能照着裡面所感覺的去對付清楚。這外面的供 

給，也可算是神恩典的一種預備，叫我們能有對付的力量。 

九 良心的感覺與生命的程度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到良心的感覺，與生命的程度，有密切的關係。現在 

再從我們得救前後的光景，來看這兩者的關係。我們得救以前，裡面是 

死亡黑暗，良心也是暗淡無光，沒有多少感覺。等到我們得救了，神的 

靈帶著神的生命，住到我們裡面來，就點活了我們的靈。同時，我們裡 

面的諸部分，也都得到相當的更新。這時良心的功能就得着恢復，良心 

的感覺也大受啟發。這就給我們看見，基督徒良心的感覺，乃是從屬靈 

的生命來的。 

不但如此，我們得救以後，良心的感覺還是隨着生命的長進而增加的。 

我們生命長進到什麼程度，良心的感覺也就增加到什麼地步。生命的程 

度越高，良心的感覺就越豐富，越靈敏。所以我們若要良心的感覺敏鋭 



而豐富，就不能不在生命上多有追求。我們的生命豐富了，良心的感覺 

也就加強了。另一面，我們若凡事照着良心的感覺去對付，我們生命的 

程度也就越過越增長。所以，一面生命的程度影響良心的感覺，一面良 

心的感覺也促進生命的程度。這二者，乃是互為因果的帶著我們在生命的路上

往前去。 

十 良心的感覺與聖靈的光照 

良心的感覺，與聖靈的光照也有關係。良心的感覺，固然是來自屬靈的 

生命，並根據屬靈生命的程度，但也是經過聖靈，並藉著聖靈的光照。 

因為生命和聖靈，根本就是分不開的。神的生命，乃是在於神的聖靈。 

所以生命的程度，和聖靈的光照，也就無法分開。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光 

照越多，生命在我們裡面的程度就越高。生命在我們裡面的程度越高， 

聖靈的光照也就越強。這二者，也是互為因果，而成正比的。 

良心的感覺，既是根據生命的程度，而生命的程度，又和聖靈的光照分 

不開，就良心的感覺，當然也要受到聖靈光照的影響。我們裡面生命的 

程度加高，聖靈的光照就加多，良心的感覺也就加強了。這就如教師教 

導學生，乃是根據學生的程度，而學生的程度，又是根據學生的年齡。 

按正常說，學生的年齡有多大，他的程度就有多高，教師給他的課程也 

就有多深。聖靈在我們裡面，就是我們最好的教師；生命的程度，就是 

我們屬靈的年齡；而聖靈在我們良心裡所有的光照，也就是祂在我們良 

心的感覺裡所給我們的課程。我們各人良心的感覺都不相等，就是因為 

我們各人生命的程度都不相同，因此聖靈所給我們各人的光照，也就各 

有分別了。 

當然，從另一面說，良心的感覺也能叫聖靈的光照加強。我們若照着良 

心的感覺而有對付，聖靈在我們裡面自然就有更多的地位，也就自然能 

給我們更多的光照了。所以聖靈的光照，和良心的感覺，也是互為因果 

的。 

十一 良心的感覺與屬靈的知識 

良心的感覺，還有一個厲害的根據，就是屬靈的知識。所謂屬靈的知 

識，並不是指着我們頭腦對於聖經真理，或屬靈事物，所有的明白和領 

會；乃是指着我們在生命裡，因着聖靈的啟示和光照，而對於神和屬神 

的事物，所有的認識和領悟。這種知識，是屬於生命的，也是在於聖靈 

的。如果一個知識，不是出於生命的，或者不是從聖靈來的，就算不得 

屬靈的知識。真實屬靈的知識，定規是出於生命的，也定規是由於聖靈 

的。 

屬靈的知識，既是出於生命的，所以我們的生命達到什麼程度，我們屬靈的知

識才會達到什麼地步。如果生命的程度還不到，就有了一個知 

識，那個知識就是屬頭腦的，是先期的，不是真實的屬靈知識，也不能 

供應我們生命的能力，那對我們就沒有什麼益處。若生命的程度到了， 



而從生命產生出一個知識，那就是適度而正常的屬靈知識，就能夠供應 

我們生命的能力，對我們也就有益處。 

為何一個基督徒，生命到了什麼程度，他屬靈的知識才會達到什麼地 

步？因為必鬚生命到了那個程度，聖靈的光照才會達到那個度數，而真 

實屬靈的知識，又是從聖靈的光照來的。若沒有聖靈的光照，我們雖然 

能從聽道、讀經、看書報、或別人的見證，得到許多知識，但那些都不 

是真實的屬靈知識。這給我們看見，真實屬靈的知識，和生命的程度， 

以及聖靈的光照，都有絶對的關係。 

怎樣才是出於聖靈光照的真實屬靈知識？第一，它是出於我們靈裡的感 

覺，叫我們在最深處覺得碰見了，也就是看見了那件該對付的具體事 

物。第二，它是帶著神的顯現，叫我們覺得是神在祂的面光中向我們說 

話了。 

比方，有一位姊妹在交通聚會中作見證，說到她怎樣在禱告中蒙了主的 

光照，因此有好多時髦衣服都不能穿了。另一位姊妹聽見了她的見證就 

想說，‘她這樣的衣服都不能穿了，我這件更時髦的衣服怎麼能穿？’請 

記得，這另一位姊妹對時髦衣服的觀念，不過是出於她頭腦所領會的一 

點知識，她情感所受到的一點感動而已，並不是聖靈光照出來的屬靈知 

識。但她可能還有另一種情形，就是當那位姊妹作見證的時候，她在那 

裡不只頭腦領會了，並且裡面還被那些話摸着了，好像神在她裡面用手 

點着她那件時髦的衣服，給她感覺那件衣服不能再穿了。這就是聖靈光 

照到她了。前一種情形，只能叫她點頭贊同，不能叫她屈膝禱告。後一 

種情形，就叫她回家去非禱告不可。甚至還沒有回家，她就在路上禱告 

了，說，‘主阿，赦免我，拯救我脫離這件時髦的東西。’這樣，她就不 

光是聽了見證，受了感動，並且更是得着神借這見證向她顯現，對她說 

話了。因此，她才真知道，那件時髦衣服是穿不得的了。這個知道，就 

是經過聖靈的光照，而有的真實屬靈知識。 

所以我們看見，神每一次給我們屬靈的知識，都是叫我們裡面碰到神的 

面光，覺得聖靈的顯明。就是這個面光與顯明，一面叫我們在某件事上 

受到責備，而在神面前倒下來，不能不向祂求赦免，求拯救，一面也叫 

我們得着生命能力的供應，能把那件事對付掉。又如話語執事在教會中釋放神

的信息，因着弟兄姊妹的生命程度各不相 

等，各人讓給聖靈光照的地位也不一樣，所以各人所得到的真實屬靈知 

識，也就大不相同了。有人生命程度高，聖靈在他裡面光照的地位大， 

他所得着的屬靈知識就多、就深。有人生命程度低，聖靈在他裡面光照 

的地位小，雖然他在同一個聚會裡，聽見了同一篇信息，但他裡面所得 

着的屬靈知識就少、就淺。所以屬靈的知識，與生命的程度，並聖靈的 

光照，這三件東西，不只是相關聯的，更是調在一起的。 

真實屬靈的知識，既是我們的生命長到一個地步，聖靈光照到一個地步 



而有的，所以這知識固然包括頭腦裡的一個領會，卻更是靈裡的一個感 

覺。這靈裡的感覺，透過良心，給我們覺得的時候，就成了我們良心裡 

的感覺。因此屬靈的知識，乃是良心感覺一個最厲害的根據。可說沒有 

屬靈的知識，就沒有良心的感覺。正常良心的感覺，几乎都是從真實屬 

靈的知識來的。 

十二 良心的感覺與恩典的供應 

正常的良心感覺，既是出於生命，出於聖靈，並出於屬靈的知識，就必 

帶著恩典的供應。這是新約下一個榮耀的特點。在舊約中，神所頒給人 

的律法，只有要求，沒有供應。在新約中，神所放在人裡面生命的律 

法，不只有要求，並且更有供應。几乎可以說，生命律法的要求，它本 

身就是那個要求的供應。所以當我們的良心每一次透出生命律法的要 

求，給我們正常的感覺，而要求我們有所對付的時候，我們都該低頭敬 

拜，承認這要求的感覺，就是一個恩典供應的先聲。 

良心感覺的要求，雖是帶著恩典的供應，但我們若要得着這個供應，還 

必須履行一個條件，就是憑信心答應這要求。神恩典的供應，總是根據 

我們的信而順服。我們一信而順服，神恩典的供應跟着就來了。如果我 

們不肯信而順服，神這供應就不來。神總是要我們先憑信心順服下來， 

答應祂一切的要求，然後祂才用祂的恩典來供應我們。所以我們這對神 

要求的答應，也可說就是我們對神供應的取用。 

比方我們打發人去打電報，照世界作事的原則，總要先把報費給他，他 

才能去辦。但在屬靈的原則上，卻是先聽話去辦，錢才隨着來。如果人 

因沒有錢而不敢去，錢就真的不來了。直到有一個人，憑着信心去辦， 

正在要付錢時，錢就來了。聖經中許多的史實，都是這個原則的例證。 

當神帶以色列人過約但河時，不是河水先分開了，他們才踏下去，乃是 

他們先憑信心踏下去，河水才分開。恩典的供應，總是憑信心得着的，也是憑

信心經歷的。所以每一個要學習對付良心的人，都得學習這憑信 

心接受神恩典供應的功課。每一次良心的感覺來了要求，我們都該領會 

說，這就是神要供應我了。只要我們憑信心答應這要求，神的供應就必 

來到。我們負責答應，神就負責供應。 

我們要感謝神，這恩典的供應，雖然需要我們這一面的相信與順服，但 

就是這個相信與順服，也是神給的，並不要我們自己去勉強掙扎。一個 

良心的感覺，若是正常而合于生命程度的，我們就自然信得來，也自然 

順服得下。若有一個良心的感覺來了，我們卻實在信不來神恩典的供 

應，也實在順服不下來，那就是一個先期的感覺，證明我們生命的程度 

還沒有到這地步。這時，我們就應當伏在寶血底下等候，直到生命長到 

那地步了，就自然能有足夠的信心取用神的恩典，而順服那個良心的感 

覺。 

總之，答應良心感覺的要求，確是需要神恩典的供應。而神這恩典的供 



應，又是我們憑信心來接受的。當我們憑信心答應良心感覺的要求，而 

有所對付時，神的恩典立刻就來供應我們，一面叫我們有能力對付，而 

蒙到潔淨；另一面這供應給我們的生命恩典，也就組織到我們裡面，使 

我們的生命得到了增長。 

貳 對付良心的實行 

以上十二點，都是說到對付良心的認識方面，現在再說到對付良心的實 

行方面。 

一 聖經的根據 

（一）提前一章十九節：‘常存…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 

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這裡使徒說到要常存無虧的良心，就是說良 

心一有虧欠，就該把這虧欠對付掉，使良心一直保持無虧的情形。若有 

人一直讓良心有虧，他在真道上，就像船破壞了一樣，一切屬靈的東 

西，都要漸漸漏光，他這個人也就要從主面前墮落下去了。 

（二）提前一章五節：‘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 

心，生出來的。’這裡給我們看見，要有信徒生活中所必須有的愛，就 

得有無虧的良心，因為這愛是從無虧的良心生出來的。 

（三）行傳二十四章十六節：‘我因此自己勉勵，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

心。’ 

（四）行傳二十三章一節：‘…我在神面前行事為人，都是憑着良心， 

直到今日。’ 

這裡使徒兩次向人作見證，都題到他無虧的良心。這是說出，他所以能 

那樣有能力、有膽量，為主作工，有一個原因，就是他一直對付自己的 

良心，一直保持自己良心的無虧。 

二 對付良心的對象 

對付良心，實在說並不是對付良心的本身，乃是對付良心的感覺。所以 

對付良心的對象，就是良心的感覺。除了先期的，過敏的，以及撒但控 

告的、攻擊的感覺之外，所有正常的良心感覺，都該是我們對付良心的 

對象。 

以弗所四章十九節說，外邦犯罪的人，是‘良心…喪盡’的。‘良心…喪 

盡’，原文的意思，乃是‘拋棄了一切的感覺’。這感覺，就是重在良心的 

感覺。當人未得救以前，作外邦人，沉溺在罪惡中的時候，生活行事乃 

是不顧良心的感覺，抹殺良心的感覺，把良心的感覺丟在一邊，而昧着 

良心作事。所以就是在外邦人中，也是越善良的人，越有良心的感覺， 

也越顧到良心的感覺；越邪惡的人，就越沒有良心的感覺，也越不顧良 

心的感覺。我們得救的人，更是如此。越是屬靈的人，定規他良心的感 

覺，就越敏、越靈。另一面，我們若是禱告少了，和主交通差了，良心 

的感覺，定規也就不靈敏了。 

以弗所四章這一段話，乃是使徒說到我們怎樣是已經脫去了舊人，穿上 



了新人，行事為人該與蒙召的恩相稱的時候題到的。這給我們看見，信 

徒正常的屬靈生活，和良心的感覺，是絶對相聯的。從前我們在舊人裡 

面的生活，怎樣是拋棄良心的感覺，現在既脫去了舊人，而穿上了新 

人，我們的生活就必須顧到良心的感覺，並照着良心的感覺，而有所對 

付。所以對付良心的對象，就是良心的感覺。 

三 對付良心的根據 

對付良心的根據，也是良心的感覺。凡與生命程度相稱，是從聖靈光照 

而來的正常良心感覺，都是我們對付良心的根據。前面說過，良心的感覺共有

三類，就是：罪的感覺、世界的感覺、以及 

其他的感覺。對付罪，就是對付良心裡罪的感覺。對付世界，就是對付 

良心裡世界的感覺。而對付良心，就是重在對付良心裡第三類其他的感 

覺。這三類的對付，照着它們的對象來看，雖然不相同，但照着它們的 

根據來看，卻都是良心的感覺。 

為何我們說到對付罪，與對付世界的兩種根據，不說是根據良心的感 

覺，卻說是根據裡面生命的感覺？因為良心的感覺，原就是裡面生命的 

感覺。這感覺雖是出於神的生命與聖靈的，卻是經過良心而給我們覺得 

的。所以雖然是生命的感覺，也可說就是良心的感覺。 

四 對付良心的限度 

對付良心的限度，也和對付罪，對付世界一樣，還是‘生命平安’。我們 

對付良心，總要對付到裡面不只是‘平安’了，也是‘生命’了。就是說， 

裡面不只感覺安然了、妥貼了、穩當了，也感覺剛強了、明亮了、飽足 

了，不然，就是不夠徹底。 

不過在經歷中，這種‘生命平安’的感覺，往往不能持續不變，反而過些 

時候又會感覺虛空、混沌、不安、不妥，好像那個生命和平安的感覺又 

失去了。這種光景有兩種原因：一種是因為我們不慎跌倒失敗了，以致 

身上又沾染了污穢，又有了神所不喜悅的事物。另一種是因着我們順服 

了良心的感覺，得到了恩典的供應，生命長進了，聖靈的光照增加了， 

裡面神的要求也提高了。這兩種原因，都會使我們感覺不生命、不平 

安。 

這種感覺，在起初的時候，都不過使我們饃糊的覺得缺乏生命的光景， 

也就是覺得不生命了。一有了這種缺乏生命的光景，我們就該知道，神 

在我們裡面又有功課要我們學習，又有事物要我們對付了。我們在這 

時，若更多進到神面前，仰望祂面光的顯明，神就要進一步給我們看見 

那些該對付的事物。我們一蒙到這種確定的光照，這饃糊的不生命感 

覺，就變成一個確定的不平安感覺了。這個不平安的感覺，也就是良心 

的感覺。這時，我們就該照着這感覺去對付，直到我們裡面又恢復到生 

命平安為止。這樣周而複始的對付，就使我們一再潔淨自己，而在生命 

上一直往前去了。 



五 對付良心的準則我們對付良心，在積極方面需要達到生命平安的限度。在

消極方面還需 

要顧到對付的準則。不生命、不平安的感覺，固然需要對付到生命平 

安，但這不是說，所有不生命、不平安的感覺都必須對付。我們還要問 

說，這不生命、不平安的感覺，是否合于對付的準則？合的才該去對 

付，不合的就不必去對付。所以對付的準則，是我們實行對付的時候， 

一個緊要的標準。 

我們知道當一個基督徒被主的愛摸着，要起來跟隨主的時候，都是願意 

徹底有對付，甚至是不顧臉面，不惜代價的。但在這時，撒但常會趁機 

而入，用許多假冒的感覺，要人有過分的對付，以致受他欺弄，遭到屬 

靈的虧損。所以在這裡就需要認識對付的準則，用這準則把一切不生 

命、不平安的感覺，仔細衡量一下，該對付的就去對付，不該對付的就 

不去對付。這樣，就能避免許多的錯誤與危險。因此對付的準則，也可 

說是我們實行對付時的一個保障，一個防堤。 

我們曾說過，對付罪的準則是義。只要有不義，就該對付；若沒有不義 

了，就不需要再對付了。而對付世界的準則，乃是生存的必需和不霸 

佔。凡是超過生存所必需的，或是霸佔我們的，就該對付；若沒有超過 

生存所必需的，並且也沒有霸佔我們的，就不必再對付了。但對付良心 

的準則是什麼？乃是有意義。對付良心，乃是以有意義為準則。這就是 

說，當我們的良心，對某件事物，有了不平安的感覺，而要我們去對付 

的時候，我們還要問說，這樣不平安有沒有意義？若照這個不平安的感 

覺去對付了，能造就自己麼？能幫助別人麼？能榮耀神麼？若是有意 

義，就該接受，就該照着去對付；若是沒有意義，就不該接受，也不該 

照着去對付。 

比方一位弟兄看完了書，把書隨便一扔，裡面即刻覺得不平安，好像良 

心責備他說，你怎可這樣隨便，應當好好去把那書擺好。他就照這不平 

安的感覺，去把那書擺好，裡面也就平安了。這個不平安的感覺，明顯 

是有意義的，為要叫他學習作一個不隨便的人。但這位弟兄若一直對付 

良心，對付到一個地步，坐在椅子上就不平安，坐在地上才平安；聖經 

拿在手裡就不平安，扛在肩上才平安，這種不平安的感覺，就是毫無意 

義的，他若去對付這些無意義的感覺，良心裡面就會產生更多無意義的 

感覺，結果必要招來撒但的攻擊，叫他徒受許多無謂的痛苦。 

所以我們一面要嚴格的照着裡面生命平安的要求，來對付良心；另一面 

也要守住這有意義的準則，我們才能作得適度而有益，一面叫我們的生 

命有長進，一面不至給仇敵有可趁的機會來攻擊。末了的話 

我們在靈命這第二層裡，連續看過對付罪、對付世界、和對付良心，三 

個對付的功課。在基督徒初期追求主的經歷中，所有該對付的事，差不 

多都包括在這三種對付之內了。一個基督徒經過了對付罪，就將他在神 



面前所得着的稱義，從他身上活出來，並彰顯在人面前；經過了對付世 

界，就經歷了在基督裡的成聖，而與世界分別，完全歸於神；再經過對 

付良心，他裡面的感覺，就更加敏鋭而豐富，靈的功能也就剛強而顯 

明。到這時候，他外面一切不討神喜悅，與神合不來的光景，就都脫落 

乾淨，裡面生命的故事，也就被啟發出來，他也開始從外面轉到裡面， 

學習在裡面跟隨主走生命的道路了。 

實在說，一個基督徒起來追求主，把自己奉獻給主以後，有相當長的時 

間，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就是着重在這三種對付上。人越在這三方面接 

受主的對付，他在主面前的光景就越蒙恩，他生命的長進就越快。所以 

我們若要認識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或是生命長進的情形，就不能不查 

問我們在這三方面受主的對付如何？許多弟兄姊妹生命長進得太慢了。 

他們天天說自己不行，天天求主憐憫，可是三年、五年過去了，他們生 

命的程度，還是停留在原初的地步。也有許多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光 

景，總是死沉麻痹的，看不見聖靈在他們裡面有什麼運行，也看不見他 

們在聖靈裡面有什麼活動。這些原因，多半是由於在對付上有問題，對 

於對付的功課，沒有好好的學。 

我們常說要順服。但試問，我們在主面前的順服，有多少不是對付？除 

去了對付，還有什麼事需要我們順服？對付若不認真，順服豈能認真？ 

我們雖然不敢說順服百分百都是對付，但可說在一百件順服的事上，總 

有九十幾件是對付。基督徒的順服，大體都是在對付裡面的。 

我們今天的難處，就是在對付上不順服，在對付上有問題。不是一點沒 

有對付過，乃是對付得不徹底，對付得不認真，不是含糊不透，就是拖 

延時日。這些光景，都叫我們的順服，大大打了折扣。這樣，生命的 

律，就被我們違反了，膏油塗抹的教訓，就給我們頂撞了，神也給我們 

得罪了。因此，我們的良心就暗淡遲鈍，我們的靈就癟氣下沉，無論聽 

道，或是讀屬靈書報，或是讀聖經，都得不到多少光照，工作也沒有什 

麼果效，整個屬靈的光景，也都是衰敗軟弱的。 

不只個人如此，連整個的聚會也是這樣。今天有許多的聚會，都是軟 

弱、貧窮、下沉的。那個原因也是在於大家的對付差。若是大家在平日都嚴格

的對付，厲害的對付，到了聚會的時候，定規要改觀，定規要活 

起來。 

我們常常求主作工，常向主說，主不作工，我們就沒辦法。但問題並不 

是祂不作工，乃是我們不讓祂作工。主的工作，就是在我們裡面給我們 

感覺。我們讓主作工，也就是照着這感覺去對付。主的工作，可說每一 

步都是摸着我們的難處，而要我們去對付的。主一作工，我們就需要對 

付。所以我們讓主作工，就是在對付。我們去對付了，才真是讓主作了 

工。我們若對每一個感覺，都認真的對付，主的工作在我們身上就作得 

通，我們整個人就要活起來，變作一個工作的炸力，把主的工作從我們 



身上爆炸出去。 

所以，我們真是仰望主帶領我們，在這些對付的功課上，有好的經歷。 

我們越不對付，我們裡面的感覺就越是無所謂的，聽憑我們住在黑暗 

裡。我們越肯對付，我們裡面的感覺就越逼着我們認真的對付，直到我 

們在主面前，把一切的感覺，都對付清楚了。但，就是到這時候，不是 

說我們的對付，就可以畢業了。基督徒的對付，是沒有畢業的，沒有完 

了的。我們仍需要天天活在對付裡面。何時發現新的過錯，或是已往未 

對付清楚的事物，就立刻再有對付。這樣，我們就能在主裡面，越過越 

深的一直往前去。五 對付世界的實行 

我們要實行對付世界，有一點需要注意的，就是要關掉世界的念頭。 

我們初期學習對付罪，並對付世界的功課時，罪和世界還會常常在我們 

的念頭裡回頭，就是我們還常會有犯罪或愛世界的念頭。這時我們就要 

負責把這些念頭關掉。 

當然，要把罪的念頭完全關掉，叫我們裡面再沒有犯罪的思想，那是不容易

的。因為罪是住在我們裡面的，是我們裡面的東西，是我們身內的 

難處，除非到我們被提變化的時候，這個東西是不會從我們裡面出去 

的。因此，有些相當深，相當老練的基督徒，有時還會有罪的念頭。 

但是世界這難處乃是身外的。聖經只說罪住在我們裡面，從未說世界住 

在我們裡面。世界乃是身外的一件事。所以世界的念頭，是容易關掉 

的。約壹二章說到要對付世界，乃是對少年聖徒說的。可見對付世界， 

不需要多老練，乃是在開頭跟隨主的時候，就可以，也應該作到的。反 

之，若是一個聖徒，還一直有世界的打擾，世界的念頭一直不能完全從 

他裡面出去，這就證明他還是在少年幼稚的光景裡。 

所以，我們在實行對付世界的時候，總要下決心，下狠心，把世界的念 

頭徹底的關在門外。不只要關上門，還要加上閂，並且還要使這門變作 

一道牆，把世界的問題徹底的解決了。這個，我們不能光等主的愛來激 

勵，光等主的恩典來扶持，我們自己也要負責下手。如果這樣，世界的 

念頭就不會再來了。 


